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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查處。 

三、有關嚴格把關興櫃股票申請轉上市（櫃）乙節： 

(一)按臺灣證券交易所（下稱證交所）及櫃買中心申請上市及上櫃審查準則規定，我國公開

發行公司除公營事業外，均應先申請其股票登錄為興櫃股票買賣滿 6 個月以上，始得申

請上市（櫃）。 

(二)次按證交所上市審查準則第 4 條及櫃買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第 3

條規定，申請上市（櫃）之公司尚須符合相關設立年限、資本額、獲利能力及股權分散

之條件限制，始得申請上市（櫃）；且上開審查準則亦設有不宜上市及上櫃條款之規定

，其中若公司涉有證券交易法第 156 條第 1 項第 3 款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，足以影響其

證券價格者，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得不同意其股票上市（櫃）。 

(三)目前對於登錄為興櫃股票之公司申請上市（櫃），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已訂有相關審查程

序，並依規定進行審查，如發現申請公司涉有違反所訂審查準則，自不得同意其股票上

市（櫃）。 

（三十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水資源再生利用及管理權責統一等問題

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553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3-595） 

黃委員就水資源再生利用及水的管理權責必須統一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臺灣水資源受限於天然環境，蓄存不易，經濟部水利署爰採取多元性的策略因應，廢污水回收

利用（以下稱再生水）即其中之一。民國 96 年起，分別於臺中及高雄楠梓設置模廠，規劃以

生活污水、工業區綜合廢水為再生水源，經處理供生活次級用水、環境景觀用水及半導體封

裝業製程、冷卻用水使用。另在再生水實廠推動方面，已陸續辦理福田、鳳山溪、竹北、臨

海、安平、楠梓、林園、南科等再生水廠可行性規劃，目前已有中龍鋼鐵承諾使用福田水資

源回收中心放流水每日 5.5 萬噸、亞東石化 PTA 二廠使用中壢污水廠放流水每日 2.8 萬噸等實

例，未來將持續循序推動再生水利用。 

二、經濟部工業局亦針對所轄工業區內廠商提供輔導資源，協助廠商提升用水效率及老舊工業區內

廠商用水管理及輔導，以協助產業改善水資源利用效率及企業投資環境，更期藉由工業用水

多元化及加強工業節水宣導等措施，提升產業競爭力，邁向企業永續經營之目標。 

三、為有效降低漏水率，台水公司除積極汰換老舊管線外，刻正同步進行各項降低漏水率工作，如

自來水管網基本資料建置、分區計量管網建置分析、檢修漏作業、汰換舊漏管線、水壓管理

等多方面加強管控，以逐步降低漏水率。 

四、為求國家水利事權一元化，未來本院農田水利主管機關仍維持為農業部，惟為利水資源管理及

調配一元化，農田灌溉用水調度則由環境資源部統一指揮調度。目前環境資源部已規劃設置

水及流域司，負責跨部會及部內水資源調度、規劃、保育及管理等業務之協調、整合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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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建立水資源調度機制；另為更有效利用水資源，未來農業部亦會採取更積極之農業節約用

水措施，將農業水源作最有效之運用。 

（三十一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現行肥料價差補貼政策修正以對地補

貼方式，讓價格回歸市場機制，以符公平交易原則問題所提質

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552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3-583） 

黃委員就現行肥料價差補貼政策修正以對地補貼方式，讓價格回歸市場機制，以符公平交易

原則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國內肥料生產所需原料均依賴進口，其成本受國際原物料行情影響極大；為確保國內肥料穩定

供應，政府於 97 年 5 月 30 日起實施「肥料價格調整及穩定肥料供需方案」，肥料出廠價隨

國際原物料行情，每月按審議計價機制浮動調整，另為避免價格漲幅過大衝擊農民農業生產

成本負擔，由政府補貼吸收大部分漲幅作為緩衝機制，和緩調整農民購肥價格；該方案實施

，已有效穩定國內肥料價格。 

二、本會已研議應用 IC 卡管理，針對實際從事耕作之農民，予以補貼，按農民實際耕種面積、作

物種類，規範補貼上限，將肥料補貼結合合理化施肥，導引農民正確使用肥料，並排除非農

民之購肥補貼；另政府補貼款將研發透過 IC 卡之購肥紀錄，有效掌握補助肥料流向，及補助

款直接匯入農民帳戶，讓農民感受政府補貼美意。 

（三十二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法務部調查局羅姓調查員虐貓，要求

該局嚴肅對待，並迅速做出應有處置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

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552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3-582） 

有關法務部調查局羅姓調查員虐貓，要求該局嚴肅對待，並迅速做出應有處置案所提質詢，

經交據法務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愛護動物係普世價值，任何凌虐動物行為，均屬不當。法務部調查局（以下稱調查局）調查官

羅永舜不當對待流浪貓行為，經民眾舉發後，羅員深表悔意，並為自己的錯誤行為，公開向

社會大眾道歉。羅員個人涉嫌違反動物保護法部分，業由警方於本（101）年 9 月 18 日函送

士林地檢署偵辦，將秉持尊重司法原則，坦然面對法律責任。 

二、調查局處理情形 

(一)調查局督察處於案發後，立即召回休假中之羅永舜，並調查了解事件始末，羅員坦承虐

貓但否認殺貓。羅員雖事後深表懊悔，並已捐款予「台灣動物共合國關懷協會」及「台

灣動物協會」各新臺幣 3,000 元整。惟其不當行為，調查局不予認同，已先將其調職處分


